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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市监规〔2023〕9号

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泉州市
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处置恶意投诉举报

行为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开发区分局：

经 2023年 9月 20日第 12次局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《泉

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处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规定》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0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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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规范处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规定

一、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，促进社会诚信建设，

防范因牟利性恶意投诉举报行为过多占用有限的行政资源，根据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《关于

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

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

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精神，结合泉州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二、本规定所称恶意投诉举报行为，是指非生活消费需要而

以牟利为目的，借打假、维权之名滥用投诉举报权的行为。

三、恶意投诉举报的处置应当坚持依法行政，突出问题导向，

倡导诚实信用，实施分类指导。

四、判断投诉举报是否存在恶意或不正当目的，应综合考虑

以下因素：

（一）购买、使用商品的数量或者接受服务的次数明显超出

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；

（二）明知或应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商品或

接受服务的；

（三）未因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损害其人身、财产合法权

益，仅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宣传、标签标识等违反法律强制性

规定为由要求经营者赔偿的；

（四）一次发起多件投诉举报或对同一事由反复多次投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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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；

（五）短时间内多人以相同或相似情形投诉举报同一或同类

经营者，内容显著专业化、文书高度格式化；

（六）胁迫或变相胁迫经营者赔偿的；

（七）投诉人或实名举报人涉嫌提供虚假姓名、电话、通讯

地址等基本信息的（如姓名与身份证信息不一致、不同投诉人使

用同一联系电话、同一联系地址），或不配合核验身份信息、无

法提供消费关系证明和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的；

（八）投诉举报的数量、信访数量、政府信息公开数量、相

关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数量有明显异常的；

（九）其他符合以牟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等恶意投

诉举报特征的行为。

五、对符合第四条规定情形的投诉应结合实际个案情况综合

判定，对认定为恶意投诉的不予受理，已受理的终止受理。

六、12315投诉举报热线在录入恶意投诉过程中，要严格落

实投诉实名制。

七、对举报人要求告知是否立案或要求举报奖励的，应当提

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联系方式；对不同实名举报但共用电话、

通讯地址等联系方式的可以核实举报人身份信息。

八、对认定为恶意投诉举报的，按照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

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规定从严审核，除可能引发食品安全

事故或者涉嫌犯罪等有明确奖励规定的以外，原则上不予奖励。

九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投诉举报人提供的有效联系方

式，可以通过互联网、信函、电话、短信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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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进行告知，并做好相关证据的固定。

十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充分运用恶意投诉举报异常名录等

大数据分析，加强与当地 12345热线、效能、信访部门和司法机

关沟通协调，实现部门信息共享、协同处置，但应依法保护投诉

举报人的个人信息。

十一、构建和完善恶意投诉举报处置的容错机制。对恶意投

诉举报涉及的新类型、改革探索性案件以及因制度设计等原因发

生纠错的案件以及满意度测评存在问题的情况，如能提供合理的

解释和相关材料，原则上不纳入绩效考核或效能处理范畴。

十二、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。通过宣传培训、指导约谈

等多种方式，督促经营者把好进货查验关、广告宣传关，提升知

法守法的意识和水平；引导经营者加强技术防范，及时有效固定

涉嫌敲诈勒索、诈骗的证据材料，积极向公安部门报案。

十三、加强廉政建设，加大执法监督工作力度。要预防和避

免在处置恶意投诉举报中出现与投诉举报人合谋、被投诉举报人

裹挟、借机打击报复等问题，不得滥用行政处罚权、行政调解中

的特殊地位，有效控制执法风险。

十四、本规定由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十五、本规定自 2023年 11月 1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11月 15日。

抄送：市司法局。

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2日印发


